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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与基本人权保护
 ———以诉权保障为中心

沈亚萍

摘 要: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界定,在法理本质上涉及公权力的划分,应属于宪法学的研

究范畴。当代公认的宪政核心要素———人权保障,具体到民事诉讼领域中,主要体现为法

院对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的保障:首先要保证当事人诉权的启动,在遇有纠纷的时候拥有

诉诸法院的权利,而这种权利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密切相关。为最终实现民事诉讼中对

基本人权的司法保护,必须厘清受案范围与诉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现行民事诉讼受案范

围进行反思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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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国家中,拥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是保护人权的基础。随着公民基本权利在私法

领域适用的不断扩展,民事诉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基本人权,在我国宪法诉讼缺位的背景

下,应当在民事诉讼中通过相应立法和制度设计加以满足和保障。据此,通过民事诉讼受

案范围的扩大来满足诉权的需要,进而在根本上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就成为一种现实可

行的替代性选择。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通常又称为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在民事诉讼法学

中其研究价值主要在于确定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之间解决民事纠纷的分工和

职权范围,从法理本质上来说,受案范围实际上涉及公权力的划分。此外,民事诉讼法也

一直被认为是“被适用之宪法”。因此,在基本人权视角下考察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是顺应

民事诉讼宪法化潮流、在民事诉讼领域践行宪法精神的重要体现。

一、当事人诉权保护的宪法化———作为基本人权的诉权

(一)基本人权观的发展———接受公正审判权成为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国家,人权的内容、形式与范围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

化。基本人权是在二战前后从一般人权中分立出来的一种独立的人权理念,是人权的核

心,主要是指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历经国际公约的不断确认,这类基本人

权的范围已趋于定型化,发展成为包括生存权、平等权、社会保障权、环境权、自决权、发展

权、知情权、接受公正审判权、安全权、基本自由、接受教育和和平权在内的一个权利体系。
由于这类人权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价值,在国际公约和各国国内法中,都赋予其优先的地

位,不仅各国都通过正式的立法予以确认,而且也大多在实践中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将基

本人权加以落实和保障。在上述基本人权的范围中,和当事人诉权密切相关的即接受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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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权,在我国理论界也常被称为裁判请求权①或诉讼权②。
(二)诉权与接受公正审判权

目前,接受公正审判权已被许多国家的宪法正式确认,成为一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它要求国家必须

重新设置司法制度,坚守司法被动性和判断性的本质属性,将权利救济作为司法的基本功能。接受公正

审判权的内涵首先是当事人有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论及公正的审判。由此,
该权利主要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是进入法院,第二层才是公正审判。没有进入法院的资格,也不

可能有下一步的公正审判。
当事人诉权,与接受公正审判权在内容及价值观上有相当的趋同性,两者具有密切联系。一方面,

接受公正审判权是诉权的宪法基础。如果没有各国宪法中对接受公正审判权的确认,诉权的保护也就

没有宪法保护的来源。另一方面,诉权是使接受公众审判权得以在具体诉讼制度中实在化的桥梁。由

于宪法本身的抽象性,使它不可能在文本上穷尽所有具体的诉讼权利,这些具体权利只能由诉讼法依据

宪法上的公正审判权予以确认。

图1

需要注意的是,诉权与接受公正审判权虽然在内容上

有一致性和重合性,但两者并不是等同的权利。在内涵与

外延上,两者具有本质的不同。接受公正审判权除了有请

求法院裁判的权利以外,还应包括请求法院公正审判的权

利,后者需要其他一系列制度的完善来实现,而诉权一般情

况下被认为并没有包涵后一部分的内容。由此可见,两者

其实类似于一种包含关系。通过图1可以直观理解诉权、
接受公正审判权和基本人权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当事人诉权保护是基本人权中接受公正审

判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权是诉权存在的基础,诉权既是人权之组成部分,又是保障某些人权实现之手

段。从某种意义上讲,诉权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或影响着人权的保障。

二、当事人诉权保护的制度化———作为救济权的基本人权

(一)诉权制度化是保护实体性人权的需要

现代法治社会中,人权保障不仅是宪政的终极目标,也是法律得以存在及维护自身正当性的终极目

标。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将人权的内容明确地肯定下来,是法律在保护人权方面的重要体现,也是人权

获得法律保护的重要形式。但是,所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种实体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

实体性人权,都必须要有一定的保障措施才能使权利获得实现,做到“有权利,必有救济”,否则无救济则

无权利。而能够将宪法文本上的人权加以实在化,将当事人争议与司法审判权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诉权。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可将诉权称之为一种救济型或者说是保障型的基本人权。但时至今日,我国宪法仍

没有对诉权进行明示,违宪审查制度迟迟得不到建立,这就导致公民所应享有的各种实体性基本权利,
在遭到侵犯时,无法通过有效行使诉权加以救济,从而使诉权的宪法保障力极其微弱。所以,必须要在

法律意义上实现诉权的制度化,在宪法中对诉权加以明示。如果没有诉权,没有在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之

后将自己权利受到侵犯的事实通过法定途径向专门救济机关予以表述的权利,其他所有法律文本上的

权利都将难以得到落实。因此,有学者认为,“诉权”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第一制度性人权,只有诉权是可

以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的保护责任的,这种保证责任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③。
(二)诉权制度化也是保障诉权自身不受非法侵害的需要

诉权从性质上来说固然是一种保障型的基本权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诉权本身作为一种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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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裁判请求权研究———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左为民、朱桐辉:《公民诉讼权:宪法与司法的保障研究》,载《法学》2001年第4期。
莫纪宏:《论人权的司法救济》,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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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也极有可能受到侵害。那么,在这种时候,诉权也应享有诉诸司法,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我国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定为一项宪法原则,不仅可以保证价值

法则在向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转化的过程中不出有碍法治和宪政的偏差,而且便于立法和司法机关在

面对不同利益的权衡时,能够做出有利于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解释和推理①。除此之外,人权正式写

入宪法条款也使人权保护从政治概念正式转化为法律规范,对加大我国人权保护范围和力度具有深远

意义,这一宪法原则为人权法治化提供了宪政基础。而诉权作为基本人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权作

为一个“总称性”的概念入宪之后,诉权入宪就随之有了宪法上的制度依据。2012年最新修订的《民事

诉讼法》在进一步保护当事人诉权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改进,这种改进充分说明立法机关对诉权保障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反映出在立法领域内人权保障事业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和进步。

三、民事受案范围的界定与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良性互动

(一)诉权保护现状分析

诉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综合性工程,需要在立法司法执法各个层面全方位加以探讨并予以保

护。目前,我国对于诉权保护的法律规定仍很不完善,甚至现有的部分法律法规不仅没有起到保护诉权

的功能,反而在实质上妨碍甚至侵犯了当事人的诉权实现。考察我国的司法现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

题:首先,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并没有真正进入司法适用,宪法诉讼仍处于缺位的状态,不存在专门的宪法

法院和宪法诉讼,这导致作为基本人权的诉权在受到侵犯的时候,当事人无法通过宪法诉讼使权利得到

救济。其次,虽然近几年我国取消了一部分行政机关的终局裁决权,但仍有某些行政纠纷是由行政机关

作出终局裁决的,这实际上是以行政权代替司法权,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最后,回到民事诉讼制度中,
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备以及民事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诉诸法院的权利没有得

到充分的保障,总体来看,最终能够进入司法程序的法律纠纷范围较为狭窄,尚有许多纠纷当事人不能

诉诸法院,面对新型的法律纠纷,法院通常不予受理。
(二)实现民事受案范围与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良性互动

如前所述,受案范围与诉权保障在功能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因此,为了实现受案范

围与当事人诉权保障之间的良性互动,必须认识到以下两点:
第一,由于民事受案范围的根本价值在于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因此拓展现有的民事受案范围毫无

疑问是对当事人诉权保护的重要推进。
在民事诉讼理论上,诉权一直被视为是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力基础,无诉权则无诉讼,民事诉

讼也由此被认为是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结合。简单来讲,诉权是当事人在其权利受到侵犯或者

发生争议时,能够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宪法上的基本人权保障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就是首先要保障当事人诉权的有效行使,保障其权利争议或受损时能够最大限度的接近司法,利用司法

途径加以解决。诉权的保护有很多种途径和方式,而科学界定受案范围则是保护诉权的第一步。现行

的《民事诉讼法》第3条对受案范围作出如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

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通过这个法条我们可以看到法律预设的两个

受案标准,即主体标准和法律关系标准。只有同时符合上述两个标准,才有可能进入诉讼获得司法救

济。这种受案范围的规定,从表面上理解似乎清晰,是专门在立法上对其进行明确的划定,但实际上却

粗疏而模糊,法律的开放性严重不足,仅仅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纠纷,这就大大限制了公民权利保护的

种类,使形成中的权利和公益诉讼等现代型诉讼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为改变这种状况,扩大当事人诉权保护的范围,就必须首先拓展民事受案范围。对于拓展的方式和

途径,学者提出了各种建议,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主流观点主要是提出以诉的利益为标准来重新界定

民事受案范围。所谓诉的利益,是指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时,需要运用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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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67卷 第2期

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与实效性①。该理论认为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除包括由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

调整的民事争议案件以及由法律特别加以规定的案件外,还应包括其他所有具有诉的利益的民事案件。
理由在于,判断一国诉讼制度设置的合理性标准之一就是具有诉的利益的案件能否全部得到有效的司

法保护。如果受案范围小于当事人诉的利益的范围,则诉权无法得到保护。如果相反,那么就会导致审

判权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冲突。随着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动,民事领域中大量现代型诉讼和新型的纠纷不

断出现,根据现行标准,这些纠纷和诉讼很难划入现有的受案范围获得司法保护,而如果根据诉的利益

来衡量。那么,无论法律有无规定,只要具备诉的利益,即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这对于打破传

统的民事诉讼主管的认定标准,扩大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的要求无疑具有极其深

远的意义②。
第二,正确认识诉权的宪法性地位,推进诉权入宪,为民事受案范围的修正提供宪法依据。
如前所述,只有以诉权为中介,才能将宪法上的实体人权与民事审判权相连,进而将宪法与诉讼法

相连。通过诉讼制度的设置对当事人诉权进行保护是落实基本人权的一项重要做法。但是,如果仅依

靠诉讼法来保护具体诉权,在理论上将使根本法与基本法本末倒置,在实践中也很难实现对实体性人权

的全面保护。并且,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虽然最新修改的一些法条对诉权也进行了一定的保

护,但并没有涉及受案范围的拓展,有关受案范围规定仍然狭窄,导致很多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得到

司法救济的情况依然存在,“起诉难”这一诉讼难题也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这表明如果没有充分意识

到诉权的基本人权属性,没有确立起诉权的宪法地位,那么受案范围的扩张就没有根本法依据,单纯依

靠诉讼法将很难充分使当事人诉权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必须要在人权入宪的背景下,继续推行诉权入

宪,在宪法中为诉讼法制度设置提供最高立法原则,为作为基本法律的诉讼法找到明确的根本法依归,
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完整统一,并最终解决诉讼门槛、受案范围的问题。

首先,“诉权入宪”将极大扩展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有没有正式的宪法依据,对于修订现有的受案范

围条款至关重要。诉权入宪后,民事诉讼法就有了诉权保障的宪法依据,在立法上可以直接据此修改现

有的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条款,将其扩大,从而将目前无法受理的很多新型纠纷纳入到司法轨道进行处理。
其次,“诉权入宪”将极大促进诉讼法地位的提升,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平衡。长期以来,我国存

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和实践,在宪法中规定的人权也都是实体性人权,作为程序性人权的诉权则没有

明文规定。我国三大诉讼法都宣称以宪法为根据的,但如果缺乏诉权规范,其实就是缺乏具体的可以依

据的最高宪法条款,这种宣称就会显得空洞而没有说服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诉讼法其实也是诉权条款

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化,因而诉权入宪,对于目前实体法与程序法地位失衡的现状,将有重大改进。
总之,诉权保障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并不是简单将其写入宪法便可以完成对诉权的保障,也

不是简单在诉讼法中扩大受案范围便可以立即实现,而是要以宪法为依据,展开对诉权的理念、立法、司
法和社会力量保障,各种措施相互结合完成有效的构建。但是,所有的制度建构都必须从宪法确认诉权

开始,因为宪法对诉权的保障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的意义,在宪法文本上确认了诉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将有利于借助宪法的实施来推动其他环节,从而不断完善诉权的保障和实现。

四、结 语

人权保障是宪政运动的最终目的,而诉权是宪政人权保障的逻辑起点。但同时也要意识到,通过民

事受案范围的扩大实现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仅仅是其中一个前提,诉权不仅仅是基本人权的保障手段,
其本身也是一项基本人权。为实现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在认识到诉权的宪法性地位之后,必须建立起中

国的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走宪法司法化之路,实现对人权的全面司法救济,这才是从根本上保障

人权的最终途径。

·26·

①
②

廖永安:《论诉的利益》,载《法学家》2005年第6期。
廖永安:《我国民事诉讼主管范围之问题评析》,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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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copeofAcceptingCasesofCivilProceduresandtheProtectionofBasic
HumanRights
 ———TakingLitigationRightsastheCentralPoint
ShenYaping (Leclurer,Dongg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

Abstract:Theidentificationofthescopeofcivilaction,intermsofitlegalprinciplenature,hastodowiththepartitioningof
thepublicpower.Itbelongstothefieldofconstitutionalstudies.Thecoreelementofconstitutionalismpubliclyacceptedin
thecontemporaryeraistheprotectionofhumanrights,which,inconcretefieldofcivilaction,isembodiedbythecourt

protectingthelitigant’slegitimateproceduralrights-primarily.Itmustbeensuredthatthelitigantisabletostarttheright
ofactionandhastherighttoappealtothecourtincaseofanydispute.Thisrightiscloselyrelatedwiththescopeofcivil
action.Inordertofulfillthejudicialprotectionofthefundamentalhumanrightsincivilaction,itisnecessarytoidentifythe
relationshipbetweenthescopeandtheprotectionofrighttosueandreflectuponandexaminethepresentscopeofcivil
action.
Keywords:thescopeofcivilaction;therightofaction;thefundamentalhuman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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